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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治理象限：由总体目标到参照标准

张 权

摘 要 互联网对于公众政治生活的全面渗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与

民主法治建设，但也导致网络舆情泛滥。以维稳为导向的网络舆情治理的总体目标，就是通

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来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在多主体双向持续互动过程中，达成网

络舆情治理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掌握网络舆情演化的实时状态并设定相对具体且具有一般

适用性的参照标准。网络舆情治理是政府等多元主体对网络舆情内容及活动带有目的性的

主动双向干预，能预防集体行动事件的发生，进而消除造成现实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在网络

舆情治理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互联网使用与集体行动的中间环节，特别是动员与情绪两个

治理维度，同时在实践中分别把握好“过”与“不及”这两种管制尺度，以维度和尺度为基础构

建一个“九宫格”网络舆情治理象限，为网络舆情治理措施的作用对象、作用力度和作用向度

等提供相对客观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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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根据第 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 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网络舆情及其背后的社会意涵，不
仅愈发受到执政者的重视，而且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议题。探索实施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方法与路

径，尝试分辨有益标的与无益标的并予以取舍，无疑具有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全面渗透人类政治生活，为公众提供了一条新的、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这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法治建设，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网络空间民意汹涌和网络舆

情泛滥。因此，以维稳为基本导向的互联网络舆情治理应际而生。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着手加强

顶层设计并采取诸如创设或调整机构、出台政策法规、召开会议座谈等一系列措施，其中针对网络舆情

治理明确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二是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这实际上为网

络舆情治理设定了目标。

如果认为通过治理所要实现的是让现状与目标状态尽量吻合，那么掌握现状与明确目标就是开展

网络舆情治理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由于网民活动及其相互之间互动持续发

生，所以网络舆情是动态演化的；另一方面，由于外界干预与网民行为互为因果，政府等治理主体一旦介

入，便成为共同影响舆情演化的诸多变量之一 [1]（P21-29），所以治理是一种发生在多主体双向持续互
动过程中的反复性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达成治理目标不会是一蹴而就，而是类似于在杂技表演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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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子”，需要在动态变化中维持稳定与平衡。因此，掌握现状实际上指的是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演化的实时

状态，明确目标则指的是将中央提出的总体要求具体化，设定一个具有一般适用性的参照标准——唯有
基于该标准去考察网络舆情的动态演化，才能为治理主体在不同情况下判断形势、制定策略和采取措施

等提供客观依据。

为了深入研究网络舆情治理，本文拟通过学理探讨来构建网络舆情治理象限，提出一个分析与诊断

框架，其作用具体包括：首先，它有助明确网络舆情治理目标，帮助在治理过程中掌握好干预的向度，避

免因“南辕北辙”而导致治理有效性不足；其次，它有助明确网络舆情治理尺度，帮助在治理过程中把握

好干预的力度，避免因过犹不及而导致治理有效性不足；第三，它有助明确网络舆情治理对象，帮助在治

理过程中抓主要矛盾，避免因面面俱到而导致治理成本过高。

二、“何谓”与“为何”：网络舆情治理需要辨析的两个问题

网络舆情治理通常需要厘清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一）何谓网络舆情治理

网络舆情治理实际上就是管治网络舆情。针对“何谓”的概念性问题，可以把网络舆情治理拆分成

“治理”与“网络舆情”两个基本概念并分别予以辨析。

从治理具体行为举措上看，治理与管理、规制、管制等在方法、形式、手段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

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都具有规则体系的含义。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实现目的的过程

和方式：例如统治主要是以强制性力量作为保障，而治理则主要依靠共同的目标与各主体之间的沟通

协商 [2]（P2-7）。所以有观点认为，治理理论的核心在于探讨公共部门改革中国家本质和作用的变化 [3]

（P1243-1264）。结合当前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局面，笔者认为，网络舆情治理在狭义上就是一种带有目
的性的主动干预行为，其中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共同构成多元治理主体，网络舆情则是治理的对

象。而在广义上，网络舆情治理还包括在相关领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或重构。本文主要围绕前

者展开讨论，文中对于网络舆情治理概念的运用主要取治理之狭义内涵。

关于什么是网络舆情？需要分层次讨论。有学者在对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的探究中指出，作

为媒介的互联网是一种多层面的事物，按属性可以分为：一是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库的互联网；二是作

为一种交流媒介的互联网；三是作为一种虚拟公共领域的互联网 [4]（P435-459）。因此，针对网络舆情
治理的分析至少要考虑内容与行动两个层面：从内容层面看，网络舆情就是网络民意……如果对“舆

情”“舆论”“公意”“民意”等使用频率高且容易混淆的词汇追溯渊源，会发现它们对应的英文都是“public
opinion”[5]（P112-118）。所以在治理主体的感知范围内，所有行动者在网络空间中自发表达意见的加总
便是网络舆情。从行动层面看，网络舆情就是线上公开意见表达与影响公开意见表达的行动，例如个体

或组织在阅读之后转发、点赞、“拍砖”、评论、发帖、跟帖等行为都可以统称为网络舆情活动。

综上所述，狭义网络舆情治理实际就是政府等多元治理主体针对网络舆情内容及网络舆情活动的

带有目的性的主动干预行为。

（二）为何治理网络舆情

关于以维稳为基本导向的网络舆情治理，有研究认为，各级政府对于与互联网使用相关问题的重

视，根本原因在于担心其会诱发公众集体行动，进而对现实社会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6]（P383-400）。通
过使用互联网诱发公众集体行动而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主要有以下四种路径（见图 1）。
一是网络参与造成的不稳定。网络参与造成的不稳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无论发生在

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的社会舆情活动，尤其是公开意见表达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参与，即“表达性政治参

与”[7]（P28-44），它们与静坐、游行等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一样可以怀有政治目的且能够对政府决策产
生影响。其次，作为内容的网络舆情是社会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蒂利曾提出过“将话语表达视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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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手段”的观点，虽然它并不是社会行动的全部 [8]（P38）。具体到网络空间的表达性政治参与，话
语内容与行动边界尤其不清：网络参与主要是以话语为·载体，替代以身体为载体。对于后者，行动即话

语，用身体表达、强化、输入诉求；对于前者，话语即行动，让话语本身去影响政治运行 [9]（P103-114）。

图 1 互联网使用诱发集体行动的四条路径

二是面向现实社会的网络动员造成的不稳定。根据新社会运动理论，社会运动的核心是认同和表

达。一方面，通过网络舆情活动能够塑造公众认同进而形成针对现实社会的动员。其中，认同可以通过

框架化得以实现：动员主体通过互联网对某一议题提供一种主导性的角度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议题的

评价和判断，以此塑造共识和集体认同 [10]（P51-58），进而实现对于集体行动的动员。与其密切相关的
是议程设置理论，即动员者（利用互联网）是通过告诉公众“想什么”，也就是关注什么议题，而非“怎

么想”[11]（P21）来塑造共识。另一方面，诉诸情感是一种主要的表达方式：情感不仅仅是生理的和心理
的，还可以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性的行为。加斯帕提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必须懂得将情感因素运用于对

运动参与的影响，才能积极调动有利于动员的因素，克服不利于动员的因素 [12]（P397-424），这种形式
被称为情感动员。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动员不仅包括书面表达，如口号、标语、话语、故事等，还包括影像

资料，如漫画、音频、视频等。

三是非动员性互联网使用造成的不稳定。公众的互联网使用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线下行为会引起线上讨论自不必多说，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几乎都是以现实社会中

的公共事件为线索；网络活动对于线下行为的促进作用同样得到多国经验的支持 [13]（P196-216），其作
用类似于催化剂。当然，这种间接的促进受限于各种条件，且要通过不同作用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例如

社交性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增强社会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 [14]（P386-401），进而促使公众采取集体行动。
再如通过互联网获得政治信息（如使用搜索引擎、访问门户网站、RSS订阅等），对于行为者的（内在）
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刺激 [15]（P173-192），进而促使公众采取集体行动，而在某种条件下，一些互联网使
用本身便具有触发集体行动的“势能”。罗森克兰兹认为，网络信息流包括三个层面：以事实为导向、以观

点为导向和以号召动员为导向 [16]（P49-68），信息流的传播可以在具有相应政治偏好或政治兴趣的网
民中产生共鸣，形成交互效应，进而触发集体行动，这种情况类似于“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四是面向网络空间的网络动员造成的不稳定性。面向网络空间的网络动员会直接引起更多网络活

动，包括网络参与和非动员性互联网使用，进而造成不稳定，或间接引起集体行动并造成不稳定。针对

线上网民的动员与针对社会公众的动员并无本质区别，动员生效后的网络活动对于集体行动的促进或

作为集体行动本身，与上述情况相比也只是多了一个环节，故在此不做重复论述。

因此可知，网络舆情可通过四条路径，从三个方面对现实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一是网络空间中

的表达式政治参与，其影响力会向现实社会溢出。二是非动员性互联网使用与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具

有间接联动关系。三是网络动员可以直接诱发或促进线上与线下的集体行动。因此，针对网络舆情活动

进行治理，本质上是针对可能发生的集体行动进行治理，是防范现实社会不稳定的必要举措，即维稳导

向的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主动干预网络舆情，防范集体行动的发生，进而消除威胁现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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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的隐患。

三、动员与情绪：网络舆情治理需要关注的两个维度

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对关系，他提出

了“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 =政治动乱”的著名公式 [17]（P51）。如果政治参与不断扩大而超过现有政治
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或者现有制度难以将政治参与纳入其轨道，都容易导致混乱和暴力的出现。因此，

维稳导向的网络舆情治理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权威控制或妥协/回应的方式直接抑制网络舆情活动的增
长，例如关键词屏蔽、封 ID、删帖、辟谣等；二是以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式增强政体对于网络舆情活
动的吸纳能力，例如搭建网络问政平台、推行终端用户的实名注册制、传播主体的备案许可制等。

由于狭义的网络舆情治理是带有目的性的主动干预行为，笔者分析的对象默认是针对由某一公共

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活动而进行的主动干预，否则面对脱离具体情境的行动难以形成有效讨论，同时，

以维稳为导向的治理行动的核心任务是预防网络舆情活动对于集体行动的诱发或促进。由于治理主体

既没有权力禁止公众的一切互联网使用，也没有责任杜绝已经发生的集体行动导致现实社会不稳定，所

以笔者聚焦于互联网使用与集体行动的中间环节，而不对公众互联网使用的边界以及集体行动造成社

会不稳定的机制等问题做更多讨论。因此，网络舆情治理的落脚点，就是治理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

中最应该关注动员和情绪这两个维度。

（一）动员维度：关注网络舆情活动剧增

动员指的是“做某些事情以增强某人进行政治参与的可能性”[18]（P26），其中“某些事情”可以包括
游说、恳请、呼吁、鼓动等任何形式。社会运动动员模型及加值理论模型都强调，动员是集体行动的必要

环节，是“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19]（P110）之一。具体说来，动员指的是行动者通过从事网络舆
情活动，令更多的公众或网民采取行动。网络空间中存在两种动员（见表 1），一种是面向线上网民的动
员，即将“旁观者”卷入或将“潜水者”激活，由沉默状态变为活跃状态；另一种是面向线下公众的动员，即

将公众煽动，由不采取行动变为采取行动。此外，动员还可以采用直白与隐晦两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主

要在于对语言符号的使用。其中，直白的动员是通过话语表达直截了当地组织集体行动，例如公开进行

呼吁、号召、鼓动，探讨行动的时间、地点、形式等，动员者对于话语的使用符合其传统意义内涵；隐晦的

动员则是以暗语作为替代性话语组织集体行动，使用暗语的意义在于通过替换能指或新建所指实现对

已有符号意义的重构，以规避建立在传统符号意义上的审查规则。例如“爆吧”行为就属于面向线上行

为的直白动员，即约定好时间在网络论坛内不停地发无实质内容的废贴、水贴、垃圾贴等，以扰乱论坛秩

序。而在“厦门 PX事件”中，动员者以“散步”为暗语通过网络组织市民去市中心游行，以抗议在城市附
近建 PX化工厂，便属于面向线下行为的隐晦动员。

表 1 网络动员的类型划分

面向线上的动员 面向线下的动员

采用直白方式 面向线上的直白动员 面向线下的直白动员

采用隐晦方式 面向线上的隐晦动员 面向线下的隐晦动员

在整体上看，动员生效的特征表现为总体参与规模相对扩大，而如果总体参与规模相对缩小则不能

视作动员生效，反而应被视为遣散生效。之所以强调总体规模，是因为网络动员一般是针对一定范围内

总体而非任意个体而言的，即使经过动员某些个体反而由采取行动变为不采取行动，只要总体参与规模

扩大便可视作动员生效；而之所以强调相对扩大，意在说明动员效果与基数有关，也就是说一定范围内

的行动者或知情者（包括行动者和非行动者）的比例提高才可以视作动员生效。例如国家层面的事务

显然比地方性事务传播范围更广，如果引发同样规模的集体行动，那么后者的动员效果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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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动员到动员生效的过程主要经历两个环节：动员性活动——由不采取行动变为采取行动。所以从
实践层面看，应该在治理过程中重点关注围绕某一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活动的总体规模是否显著扩大，

而非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是否明显增多。一是因为文中提到的治理职能所限，二是因为上述对应关系

属于一果多因，网络舆情活动只有可能是集体行动的一个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二）情绪维度：关注网络负面情绪扩散

一方面，无论面向线上的网民还是线下的公众，采用直白还是隐晦的方式，动员性活动的本意都是

扩大参与范围，所以属于策略性表达或理性表达；另一方面，网络舆情活动还包括非策略性表达（见表

2），即不以动员为目的网络舆情活动（例如无意义的“灌水”）及不以动员为目的情绪表达。非策略性的
情绪宣泄与策略性的情感动员相比，虽然形式和效果一致，但是初衷不同，不能把以诉诸情感作为策略

的动员行动与以纯粹情绪表达为初衷但是产生动员效果的非策略性行为混为一谈。

表 2 网络表达的类型划分

策略性表达 非策略性表达

情绪表达 情感动员 情绪宣泄

非情绪表达 其他形式的网络动员 无意义灌水

情感社会学理论指出，情感总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指导决策，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这种指

导不仅仅体现在个人情绪对于自身行为的指导，同样也会影响他人的行为，即人们依赖于自身情绪所提

供的信息做出快速的判断，同时也根据对他人流露出的情绪进行解码获得信息 [20]（P433-465）。因此，
集体信息互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情感表达和交流的过程，反之亦然。有研究发现，在社会沟通和

舆论引导中，“动之以情”常常要比“晓之以理”的效果更明显 [21]（P9-12）。这说明诉诸情感与诉诸理性
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甚至靠情绪感染他人要比靠道理说服别人效率更高。因此，情绪表达所具有的感

染力，会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情绪扩散，即行为体的意见表达所流露出的某种情绪在总体表达中所占的比

例扩大（相应的其他情绪所占比例缩小）。情绪扩散的前提是行为体情绪或意见表达的转向，包括由无

意见变为有意见、由异议变为同意、由同意变为异议三种情况。从这个角度看，情绪扩散在本质上也是

一种动员。

如果将情绪表达大致划分为正面情绪表达、中性情绪表达、负面情绪表达三种基本类型，那么对于

情绪表达的治理更应该关注哪种类型？很多研究认为，带有负面情绪的表达更容易产生动员作用。首先，

人们喜欢关注负面信息。社会心理学认为，基于关注外部信息安全的天然禀赋，人们对负面性信息具有

天然的接近性。有研究显示，普通公民具有政治认知的消极偏见，关于政治对象的消极信息的获得多于

积极的信息 [22]（P262-264）。其次，人们喜欢制造/分享负面信息。有学者提出，负面信息可以激发恐惧、
厌恶、惊奇的情绪，人们更乐意分享和传播负面信息 [23]（P1146-1151）——该观点得到了基于大数据的
内容分析的支持。网民的负面情绪化表达较为普遍，其中以愤怒（暴戾）情绪最为突出，悲情次之，焦虑

情绪相对较少，而且网民之间的横向联系更容易激发负面表达 [24]（P41-63）。第三，负面信息更容易传
播。某一事件在社交网络上的热度与其情绪强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负面情绪越强烈，其被评论转发

的数量越多，正面情绪强烈程度与其被转发、评论的数量相关性不显著。这基本可以说明，负面情绪或

令人产生厌恶情绪的内容有助于提高观点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概率。

由情绪表达到动员生效的过程主要经历三个环节：情绪表达—（负面）情绪扩散—由不采取行动变
为采取行动。所以从实践层面看，应该在治理过程中重点关注网络空间中针对某一公共事件的负面舆情

是否显著扩散，而非正面或中性情绪表达的比例是否明显增多，原因在于负面舆情扩散意味着动员生效

的概率增加。

综上所述，网络舆情活动不仅包括策略性表达与非策略性表达，而且涉及动员和情绪两个维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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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舆情活动分类及治理实践的关注重点

图 2）。其中，前者包括直白与隐晦两种动员方式，后者包括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情绪表达。在治理实
践中所谓抓主要矛盾，是指的就是重点关注并针对动员和情绪两个维度进行干预，在这一过程中最需要

警惕的：一是网络舆情活动的规模剧增；二是网络负面情绪的广泛扩散。

四、“过”与“不及”：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把握的两个尺度

网络舆情治理目标应是在动态变化中维持“平衡”而达成的。所谓“平衡”指的是，既非过度活跃或

沉默（动员维度），也非负面情绪或非负面情绪弥漫（情绪维度）的中间状态。

（一）控制上限：网络舆情管制中的“不可不及”

由于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动员可以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且负面情绪扩散更容易令动员生效，

因此，应该分别在动员与情绪这两个维度上控制网络舆情活动的上限。在网络舆情治理中控制好上限具

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可避免过度动员发生。由于动员生效的标志是在一定范围内关注某个公共事件的网民中，采

取行动的人所占比例上升了。那么如果在整体上看网络舆情活动的活跃度上升到一定程度，便有必要进

行管制，或采取其他干预行为，以避免其超过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

其次，可避免过度动员发生的概率提升。由于在所有情绪表达中，负面情绪表达所占比例上升最容

易导致动员生效。那么如果在整体上看网络舆情内容的负面情绪扩散到一定程度，便需要进行管制，或

采取其他干预行为，以避免其促使过多的公众投身到集体行动之中。

因此，必须对网络舆情活动剧增与负面情绪扩散进行管制，即在实践中，动员性的网络舆情活动不

仅确实会被严格禁止，而且网络空间中的负面表达，包括批评、质疑、诘问等也同样会受到管制。

（二）控制下限：网络舆情管制中的“亦不可过”

虽然网络舆情（包括动员与负面情绪表达）引起的集体行动过度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但并非集

体行动与负面情绪越少越好，保持网络舆情一定的活跃度与适度的负面情绪表达反而有利于维持现实

社会稳定，所以网络舆情治理也需要分别在动员与情绪两个维度控制网络舆情活动的下限。

有学者认为，公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对政治有所认知并积极参与政治，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

繁荣而言至关重要，它主要通过四个机制发挥作用。首先，是稳定机制。有研究发现，抗议运动是民众纾

解不满的途径，通过网络表示抗议可以起到安全阀的重要作用，化解潜在的集体行动。其次，是控制机

制。中国政体的韧性得益于各种输入制度，公众抗议在中国发挥着报警器的作用，可以传递地方渎职与

政策执行相关情况的必要信息。这对于消除上下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至关重要，相当于系统内部控制

机制的一种。第三，是信息披露机制。对于权威型政体而言，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对公众需求必须保持

敏感性。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公开表达获得公众真实的偏好信息，并据此采取未雨绸缪的回应措施来平息

可能的社会抗争。第四，是社会变革机制。由于公众普遍具有从众的倾向，异见对于社会之于个体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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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错误引导而言是重要的矫正器。一旦被执政者视作需要变革的需求信号，将引入创新性的改革，或

做出调整以适应其社会系统内部的变化。

总之，在网络舆情管制中不控制下限，将会导致上述四种机制失灵，这不仅会损害由其带来的积极

影响，而且从长远看来，过度管制会令社会表现出波澜不惊的和谐表象，却不能解决暗流涌动的深层次

问题，安于现状的话则可能会在未来面临结构性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在政治、法

律、教育、科研等各个领域都曾有过关于警惕因管制过严而导致寒蝉效应的呼吁。

因此，应该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把握好“过”与“不及”的管制尺度：既在动员和情绪两个维度控制

网络舆情活动的上限，警惕舆情主体过于活跃以及负面情绪表达比例过高；同时也要控制下限，避免舆

情主体过于沉寂以及负面情绪表达比例过低。

五、九宫格：网络舆情治理象限的构建

基于动员和情绪两个维度可以构建一个二维坐标系，以平衡为原则在每个维度设定上限与下限，

分别做出不足、适度、过度与消极、恰当、亢奋三个水平的划分，可以形成九宫格网络舆情治理象限（如

图 3）。其中，每个象限代表一种描述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类型，同时也是代表网络舆情演化情况的一个
区间：九宫格的正中央就是治理的目标状态，即网络舆情演化的理想区间，其他八个象限分别是治理效

果未达到目标状态的八种类型，即网络舆情演化的非理想区间。治理象限作为一个参照标准，也相当于

一个分析与诊断框架，既为治理实践设定了相对具体的目标，也为评估治理效果提供了客观性依据，还

为干预行为定位作用对象、调整作用力度和作用向度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具体说明如下：

图 3 互联网治理的象限划分

首先，在“情绪恰当/动员适度”的理想区间内，治理效果符合目标状态，说明当前的治理实践是科学
合理的。应该保持管制力度，同时汲取多元表达的价值。

其次，在“情绪亢奋/动员适度”“情绪消极/动员适度”“情绪恰当/动员过度”“情绪恰当/动员不足”四
个区间内，治理效果不完全符合目标状态，说明在治理实践中要么对于动员维度管制不足/过度，要么对
于情绪维度管制不足/过度。应该在相应的维度做出调整，以“情绪恰当/动员过度”（即意味着对于舆情
活动管制不足，对于负面表达矫正合理）为例，治理主体应该注意加强管制，同时汲取多元表达的价值。

第三，在“情绪消极/动员过度”“情绪亢奋/动员过度”“情绪消极/动员不足”“情绪亢奋/动员不足”四
个区间内，治理效果完全不符合目标状态，这说明在治理实践中不仅对于动员维度管制不足/过度，而且
对于情绪维度管制不足/过度。网络舆情治理应该在两个维度均做出调整，以“情绪亢奋/动员不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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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对于舆情活动管制过度，对于负面表达矫正过度）为例，治理主体应该注意放松管制，同时减少

“正能量”的输入与对“负能量”的抑制。

当前中国网络舆情治理主要存在政府控制逻辑、互联网自治逻辑与多元共治逻辑等三种治理形态

逻辑。众所周知，网络化逻辑的扩展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承袭

“全能主义”思想，由政府掌控一切的传统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同时，完全倚靠网络舆情系统的自演化、

自协调机制发挥作用，采取一种“守夜人”式的治理模式亦不可取，毕竟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需要政府

等多元主体以更积极的姿态主动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多元共治的方式分别弥补另外两种逻辑的失

灵似乎成为一种理论层面的必然选择。然而，其同样也会面临治理有效性不足与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的

困境，这主要是由多元治理主体（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机构等）之间的行

动逻辑与行动目标相冲突所造成。因此，构建九宫格网络舆情治理象限并以此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参

照标准，具有多重现实意义，它设定的具有一般适用性的参照标准，不仅为各主体的治理实践提供一种

客观借鉴，还契合了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核心理念，即标准从无到有的确立，能够有效促进治理网络中的

多元主体分享共同的目标和价值，采取和议性、共识性的管理方式。更进一步讲，参照标准对于网络舆

情治理主体的行为还是一种约束，尤其对于政府而言，目前提出的总体要求虽然明确但是抽象，抽象的

要求意味着弹性的约束，鉴于政府官员掌握着对于自身行为是否符合要求的解释权，并且作为理性经济

人具有自利倾向，在弹性约束下凭自觉性治理很有可能导致公权力的寻租与滥用，难以摆脱以管控为内

核、以应急为中心、以平息为旨归的传统治理模式，反而不利于网络舆情治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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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ne-quadrant for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From Overall Goal to Reference Criterion

Zhang Qua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verall goal of stability-oriented governance of Internet is to maintain order and vitality in
cyberspace. As a process of repeatedly bilateral inter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atisfy two conditions to achieve
the goal: first, to grasp the real-time statu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volution, and second, to set a general and
specific criterion for reference. In consideration of that existing researches show little concern on the latter one,
this paper, through academic analysis, attempts to make the overall goal operationalized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reference criterion. In the narrow sense, governan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refers to the active interventions
like content censorship and activity regulation with certain purposes, through which the multiple subjects of
governance attempt to prevent collective actions and then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instability. It is
important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wo dimensions of mobilization as well as sentiment，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right between excessive regulation and inadequate regulation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
nine-quadrant for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ould be constructed, which can provide objective
references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ventions in terms of objective, direction, and strength.

Keywords governan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reference criterion; dimensions; balance; nine-quad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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